[bookmark: _Toc22429][bookmark: _Toc22300][bookmark: _Toc47266245]2024年度青岛市市级政府引导基金
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29673]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23001][bookmark: _Toc2264]（一）基金设立背景
2010年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试点新兴产业创投计划为契机，青岛市设立了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并成立青岛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青岛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创投”）成立于2021年9月，隶属于青岛财通集团，注册资本30亿元。青创投为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受托管理机构，按照市场化方式决策并设立运作基金。
青岛市级政府引导基金，是落实山东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之一。引导基金是由市财政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有利于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加速资本、创新要素集聚。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的受托管理机构，负责政府引导基金参股基金的调查评估、注资组建、运营监管、退出回收等工作，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吸引机构投资者资金、民间资本等聚焦青岛市重点产业，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负责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管理，围绕政策性母基金的功能定位，较早开展了财政资金扶持企业的新探索，形成了规范的运作机制和管理制度，极大带动了青岛市创投风投行业健康快速发展，是青岛市创新、创业、创投工作重要阵地。
[bookmark: _Toc22971][bookmark: _Toc1760]（二）纳入本次绩效评价的范围
截至2024年末，青创投受托管理的青岛市市级政府引导基金在投的91支基金,本次纳入绩效评价范围的基金88支，其中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期基金14支，基金认缴规模78.08亿元，其中市级政府引导基金认缴规模10.76亿元；创业投资基金-退出期（含清算期）基金19支，基金认缴规模58.84亿元，其中市级政府引导基金认缴规模8.98亿元；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期基金22支，基金认缴规模580.59亿元，其中市级政府引导基金认缴规模48.09亿元；产业投资基金－退出期（含清算期）基金33支，基金认缴规模213.06亿元，其中市级政府引导基金认缴规模25.18亿元。
（三）基金投资项目情况
1.纳入本次绩效评价的青创投受托管理的青岛市级政府引导基金91支基金对外投资项目数量共1045个（直投项目数量1001个，专项基金投资项目2个，母基金投资子基金42个），投资金额409.31亿元（直投项目金额361.87亿元，专项基金投资项目金额11.65亿元，母基金投资子基金金额35.79亿元）。详见下表：
2.投资区域分布情况
投资项目总数1045个，投资总金额409.31亿元，其中：投资山东省内项目358个，占比34.26%，投资青岛市项目288个，占比27.56%，投资青岛市内项目的投资金额152.75亿元，占投资总金额的37.32%。
3.投资阶段情况
投资阶段情况主要考察创业投资基金投向初创期、早中期项目的占比，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初创期、早中期项目数量280个，占所投资项目总数量的76.93%，涉及投资金额56.09亿元，占所投资项目总金额的71.26%；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成长期、成熟期项目数量84个，占所投资项目总数量的23.07%，涉及投资金额22.62亿元，占所投资项目总金额的28.74%。 
投资期创业投资基金的初创期、早中期项目投资额217,021.47万元，投资期产业投资基金按照实缴比例计入初创期、早中期项目投资额45,295.65万元（已折算），初创期、早中期项目投资额占投资项目总额的81.60%。退出期创业投资基金的初创期、早中期项目投资额343,924.57万元，产业投资基金按照实缴比例计入初创期、早中期项目投资额35,357.61万元（已折算），初创期、早中期项目投资额占投资项目总额的81.45%。
[bookmark: _Toc31117][bookmark: _Toc22075][bookmark: _Toc76139435]二、绩效评价实施
[bookmark: _Toc27093][bookmark: _Toc20247]（一）评价目的、对象及范围
[bookmark: _Toc485][bookmark: _Hlk69941948]1.评价目的
2024年度青岛市财政局委托山东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青岛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受托管理的青岛市市级政府引导基金进行绩效评价，主要为进一步规范青岛市市级政府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引导基金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引导基金管理制度、提升引导基金管理能力、提高青岛市市级政府引导基金绩效水平等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bookmark: _Toc6633]2.评价对象及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受托管理机构青岛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评价范围是纳入本次绩效评价的青岛市级政府引导基金在投基金。
[bookmark: _Toc8311][bookmark: _Toc28881]（二）评价依据
本次绩效评价的依据主要包括：
（1）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2）受托管理机构规章制度及其他相关资料；
（3）引导基金托管报告；
（4）引导基金年度运行情况，引导基金专项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
（5）引导基金对外出资的决策文件；
（6）引导基金参股基金的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年度运行情况报告，经审计的年度会计报告，托管报告等；
（7）受托管理机构关于参股基金的绩效评价报告；
（8）市财政局确定的其他资料。
[bookmark: _Toc32615][bookmark: _Toc4974]（三）评价原则、评价思路和评价方法
1.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分级分类原则。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务管理制度，市引导基金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工作。
（4）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绩效进行，评价结果应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2.评价思路和评价方法
（1）根据《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等政策性指引文件，结合青岛市财政局提示的关注点及指导建议，评价项目组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细化。
（2）根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项目组设置了填报数据模板及资料搜集清单，发送受托管理机构。其后，受托管理机构完成了表格数据填写、资料整理提交等各项工作。
（3）评价项目组在收集到上述绩效评价数据及资料的基础之上，通过研究、访谈调研、背景调查、综合比较分析等方式，落实开展了2024年度青岛市市级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工作。
（4）评价项目组撰写本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初稿，并根据青岛市财政局的反馈意见，对绩效评价报告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bookmark: _Toc9019][bookmark: _Toc28231]（四）评价指标体系
青岛市市级政府引导基金的绩效评价采用《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规定的指标评价体系，分为创业投资基金－投资期、创业投资基金-退出期（含清算期）、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期、产业投资基金－退出期（含清算期）4套指标。绩效评价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00分，绩效评价指标包括政策效应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管理效能指标三部分，分值权重根据基金类型、所处阶段分别确定。
政策效应指标：主要评价引导基金投资领域、投资区域、资本放大等情况；
经济效益指标：主要评价投资项目营收增长率、保值增值等情况；
管理效能指标：主要评价投资退出进度、风险防控、制度建设执行等情况；
设特别加分项，对基金投资企业上市、引入重大项目、信息宣传等方面予以加分，总分不超过10 分。
根据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青财金〔2023〕2号），本次绩效评价综合绩效级别具体分为4个等级：
85分及以上，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
70～85分（不含上限），绩效评价等级为“良好”；
60～70分（不含上限），绩效评价等级为“合格”；
60分以下，绩效评价等级为“不合格”。
[bookmark: _Toc32496][bookmark: _Toc12272]（五）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bookmark: _Toc23285][bookmark: _Toc76139439]1.前期准备和组织实施阶段
山东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青岛市财政局委托后，分别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绩效评价工作组在财政局的组织与协调下，与青创投取得联系，确定评价目的及范围，讨论绩效评价工作的重点，按照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及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对指标体现设置了填报数据模板，并要求青创投填报相关数据，并提供支撑数据的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6443]2.实施评价阶段
绩效评价工作组成员收集、整理相关资料，查阅分析收集的资料，深入了解相关项目的政策效应、经济效益、管理效能、特别加分等信息，并结合市级政府引导基金的相关文件资料，形成初步绩效评价指标。
绩效评价工作组成员依据青创投提供的资料，开展现场勘察核实工作，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审核提报资料的相关性、真实性、完整性。计算绩效评价指标，根据本次评价指标体系与评分标准，形成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18605]3.撰写报告阶段
绩效评价小组撰写本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初稿，征求市财政局和青创投的反馈意见，对报告进行调整，形成绩效评价报告终稿。
[bookmark: _Toc6373][bookmark: _Toc25989]三、绩效评价结果
[bookmark: _Toc23134][bookmark: _Toc9633]2024年度绩效评价中，2类基金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2类基金绩效评价等级为“良好”。
[bookmark: _Toc17942]四、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17488][bookmark: _Toc8161]一是因个别出资人缴款困难等因素，部分基金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出资。二是参股基金的信息披露标准尚未统一，管理存在差异。三是需强化返投项目的投后管理，通过加强实地走访确保项目真实落地与稳健发展。
五、相关建议
一是健全出资保障机制，确保基金按期足额出资。针对个别出资人缴款困难影响基金整体运作的问题，应建立动态、弹性的出资保障体系。进一步压实基金管理人职责，要求其及时、规范履行对全体出资人的出资通知义务，确保基金出资流程合规、按期到位。当个别出资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按时出资时，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启动出资份额替换程序，引入符合条件的备选出资方，市级引导基金可视情况先行出资，以保障基金投资活动不间断，维护政府信用与基金稳定运行。
二是推进信息披露标准化建设，提升监管透明度与一致性。为解决参股基金信息披露标准不一、执行差异的问题，需着力构建统一、规范的信息披露与督导体系。组织开展专项培训与宣导。面向内部业务人员及各参股基金管理机构，系统解读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格式标准、报送频率及保密要求，确保各方对政策理解一致、执行到位。
三是强化返投项目全过程管理，实现精准监督与风险防控。为确保返投项目真实落地、稳健发展，必须加强对投后项目的穿透式、精细化管控。坚持现场走访与非现场核查相结合。除审阅书面报告外，需强制规定对返投项目的定期实地走访频次与深度，与管理层深入交流，核实经营状况，现场勘查资产与业务。
[bookmark: _GoBack]四是优化绩效考核体系，增强评价的市场适应性与科学性。当前市场环境下，需对考核机制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更符合投资运作规律，引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在投资进度方面，弹性设置考核期，鉴于募资市场变化对社会出资到位时间的影响，建议不再对所有基金采取“一刀切”的固定年限考核投资进度，而是根据基金的具体策略、签约出资人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期市场环境，经评估后合理设定并动态调整考核周期，使考核要求贴合实际运营节奏。在退出进度方面，审慎延长考核周期，面对IPO审核收紧、并购市场复杂等多重因素导致的“退出难、退出慢”困境，建议适度延长退出考核的时间上限，为基金通过并购、股权转让、份额转让等多种方式实现退出创造更从容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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